
 

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代墊經費證明單 

中華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 

代墊人簽章 
 所屬單位 

主管簽章 

 

代墊原因 

及理由 

 
郵局或銀行名稱及帳號 

 

代墊金額 新 台 幣(大寫)      萬      仟      佰      拾      元整 

附 

註 

 請勿以鉛筆填寫。 

 塗改或更正處請蓋章。 

 依財政部零用金支付規定，凡金額逾新台幣 10,000元(含)以上者請勿代墊。 

 本證明單請與發票或收據一起輾貼核銷。 

 與可配合本校事後付款之廠商採買請勿代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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